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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场 支 持 中 心 0 0 5
课程内容：车位引导

培训对象：市场支持中心 技术人员
                 各分支机构技术工程部 技术人员
                 代理商/合作伙伴 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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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位引导设计要求

（一）视频车位引导系统设计要求
（1）视频车位引导系统摄像机之间应采用手牵手模式连接，不支持星型连接；
（2）每个视频车位引导控制器单路设备最多带10个设备，并且网线总长不能超过100米；
（3）引导屏接入应就近接入摄像机，单个摄像机下接入引导屏数量不超过5个；
（4）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设置要求：
　单独的停车位选择安装单车位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
　相邻的两个停车位选择安装双车位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
　相邻的三个停车位选择安装三车位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
　相邻的四个停车位选择安装两个双车位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
　相连的五个停车位选择安装一个双车位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和一个三车位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
　对于普通停车位使用红（已占用）、绿（空车位）两种颜色指示停车位状态。
　对于残疾人停车位使用红（已占用）、蓝（空车位）两种颜色指示停车位状态。
　对于VIP停车位使用红（已占用）、黄（空车位）两种颜色指示停车位状态。
（5）控制器应采用壁挂安装的方式，安装高度建议为离地面2米。
（6）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采用吊装方式安装在弱电桥架下方，弱电桥架采用镀锌桥架，特殊情况采 用国际热浸镀锌桥架（规格：

80*50*1.0），吊装高度为2.5-2.8米（离地高度），保障安装视频 车位引导像机后的高度高于限高2.2米，但在货车经过的道
路，需要提高桥架吊装高度或者靠道 路侧边吊装以避开货车。

（7）通道是单边停车位的，将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及桥架安装于停车位对面，以避开引导灯箱。
（8）通道两侧均有停车位，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安装可采用双桥架或者单桥架安装。采用双桥架安装时，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安装在对面桥架

上，但指示灯采用交叉控制方式由车位上方桥架视频车位引导摄像机指示灯指示车位占用状况。采用单桥架安装时，视频车位引导摄
像机可安装在桥架两侧。

（9）在场区内人员通行集中的电梯厅或过道安装自助缴费查询一体机，供车主通过车牌号快速查询车辆停放位置，并规划最优到达停车位路
线，提高寻车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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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位引导设计要求

（二）分体式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设计要求

（1）分体式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探测器之间应采用手牵手模式连接，不支持星型连接；
（2）每个控制器下最多带32个分体超声波探测器，外加引导屏不超过3个，并且485线路总长不能超

过800米；
（3）探测器和指示灯安装于停车位正上方1.5米~4.0米之间，建议安装高度为2.5米。
（4）每个车位应设计一个分体式超声波探测器及指示灯；
（5）探测器安装在车位正中，指示灯安装在车头方向距探测器2.5m。
（6）探测器的安装环境：湿度范围在40%~70%RH。
（7）桥架安装面至少能承受 3 倍于分体式超声波车位探测器的重量，建议桥架大小

100mm*50mm，建议桥架安装高度2.5-2.8m。
（8）控制器应采用壁挂安装的方式，安装高度建议为离地面2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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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车位引导设计要求

（三）一体式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设计要求

（1）一体式超声波车位引导系统探测器之间应采用手牵手模式连接，不支持星型连接；
（2）每个控制器下最多带32个分体超声波探测器，外加引导屏不超过3个，并且485线路总长不能超过800米；
（3）探测器安装高度：Z轴方向距地面2.0m～3.0m(此安装高度为探测器安装完成后底部距地面高度，及桥架安装高度

-探测器高度，探测器高度125mm)，建议安装高度2.5m-2.8m。
（4）探测器安装位置：车位中线处(例如：车位宽2.4m，中线与两边均相距1.2m)；安装方向靠车道端，距挡车线

3.9~4.2m范围内，建议靠近停停车位线安装。
不能安装在日光灯管正下方，水平距日光灯管距离大于20cm，但必须满足驾车者在距本车位沿车道30m以外处能看到

探测器指示灯的状态，不能被柱子等物体挡住视线的要求。
（5）每个车位应设计一个一体式超声波探测器；
（6）探测器安装在车位正中，指示灯安装在车头方向距探测器2.5m。
（7）探测器的安装环境：湿度范围在40%~70%RH。
（8）桥架安装面至少能承受 3 倍于一体式超声波车位探测器的重量，建议桥架大小100mm*50mm，建议桥架安装高

度2.5-2.8m。
（9）控制器应采用壁挂安装的方式，安装高度建议为离地面2米。
（10）安装后传感器的方向：两个传感器正对着车位方向，左右偏移角度不能超过5%，保证探测器垂直固定于桥架

下，探测口正对方向不能有柱子、桥架、风管等物的遮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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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系统调试

 连机、实操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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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软件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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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软件调试

 实操演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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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软件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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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参加考试，所有技术人员都要参加
（20分钟内完成）

车位引导—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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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是最好的共同进步！


